韶关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立项评分细则

	序号
	评价

项目
	分值
	评价内容及分值细分
	评分说明

	1
	规范性

完整性
	10
	申报表设计填写、行文的规范性（3分）；申报表基本信息的完整性（4分）;项目类别的规范性、合理性、正确性（3分）
	申报表规范、完整、正确、全面的，给10分。立项申请表中个人填的信息1-9加上基本信息共10个中：以10分为基准，一个不对或不准确，扣1分；空一个没填扣2分，项目类别的规范性错一个，扣1分，扣完为止。

	2
	选题

目的

意义
	10
	选题是否符合大创项目的资助要求？目的明确（3分）；理论或实际应用意义（3分）；在能力培养和素质提高，特别是创新思维和创新实践训练目的与意义方面明确，与专业的结合性强（4分）
	选题不符合大创项目资助要求不立项；目的的明确性、实际应用意义不大的以及与专业的结合不大的一般不立项或此项分为0分。

	3
	创新性
	15
	选题及研究内容不重复。选题及研究内容新颖，具有一定创新性和探索性，理论创新、应用创新、方法创新（15分）
	提供了查新报告且查新通过的或通过认真查找文献资料（列出了参考文献）得出国内没进行此项研究的，此项分为13－15分；若申报表中没有提及国内研究状况、创新性等事项，评委通过查找又不能判断重复性的，给7分以下。

	4
	应用性
	10
	研究内容应用性，联系实际，解决学校、市、省、国家等实际问题；应用价值大，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帮助（10分）
	申报表中对应用性论述分好、一般、不好，分别给9－10分、6－8分、6分以下。

	5
	可行性
	10
	研究内容的科学、合理、难易适中，项目实施方案设计合理性、技术路线设计的可行性（6分）。可行性分析是否科学、合理？逻辑性强否？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否合适（4分）
	研究内容分析清楚、实施方案设计合理，可行性分析科学、合理，有技术路线图或逻辑框图等的，给9－10分。分析不好的给5分以下。

	6
	前期

基础

工作
	15
	前期研究基础条件是否足以支撑项目进行或有助于项目开展；指导教师近年来指导学生大创项目、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挑战杯、攀登计划项目立项、结项及参赛情况－（15分）
	前期研究做得好，指导教师近年来指导学生（及项目成员参与）大创项目、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挑战杯、创青春、攀登计划项目均如期结项，给9分；指导教师发表了该项目的相关论文1篇加2分，项目成员发表了该项目的相关论文，1篇加4分；指导教师指导或项目成员参与的项目延期或取消，1项减1分；指导教师指导或项目成员参与的项目良好，1项加1分，指导教师指导或项目成员参与的项目优秀，1项加2分。

	7
	进度

安排
	10
	项目研究的内容量与研究时间是否匹配，项目研究进度是否安排合理（10分）
	安排合理、科学，给8－10分；没有分段时间安排的，5分以下。

	8
	预期

成果
	5
	预期成果的合理性，完成的可能性，成果的意义（5分）
	预期成果合理、完成可能性大、成果意义大，给4－5分，一般给3分，不大的给1－2分。

	9
	经费

预算
	5
	经费预算的合理性与规范性（5分）
	经费预算符合韶关学院相关财务管理制度的，给5分；1个不符合要求，给4分，2个不符合要求，给3分，等等。

	10
	优先

支持
	10
	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的项目主要有：（1）优先支持与专业相关度高、有鲜明创新理念或技术的项目（10分）；（2）优先支持产学研结合、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紧密的项目（10分）；（3）优先支持与粤东西北地区均衡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密切相关的项目（10分）；（4）优先支持前期成果中有参加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的项目申报国家级大创项目立项（10分）；（5）优先支持师生共创“专创”工作室的项目（10分）；（6）优先支持企业自主命题的项目（10分）；（7）优先支持创新创业基础课程任课教师中具有高级职称和博士学历的教师（须提供教务系统导出打印的课程表，且任教时间应不短于一个学期）参与指导的项目（10分）；（8）优先支持正在学校创业孵化基地孵化的项目以及可入驻孵化基地并注册企业的项目（10分）；（9）优先支持依托科研项目，有成熟技术成果支撑或专利授权的项目，或已注册公司的创业项目（10分）；优先支持参加过省级以上（含省级）各类创新创业大赛或各类科技创新评选并获奖的项目（10分）
	指导老师项目经费充足且有丰富指导经验的教师参与指导的项目，承诺在省级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中获奖、在核心期刊上发论文，给10分；用“或者”的形式，给5分。其它两个优先支持，评委们认真讨论后确定。




